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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
關於發行優先股事宜的專項意見

交通銀行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簡稱「交通銀行」）於2015年3月26日召開第七屆董事會第十二
次會議（以下簡稱「本次董事會會議」）。本次董事會會議審議了《關於交通銀行股份有限公
司境內非公開發行優先股方案的議案》、《關於交通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境外非公開發行優
先股方案的議案》等相關議案（以下簡稱「議案」）。交通銀行擬分別於境內和境外非公開發
行不超過人民幣450億元和不超過等值人民幣150億元的優先股（以下簡稱「本次發行」）。

根據《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》、《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券法》、《國務院關於開展優先股試點
的指導意見》、《優先股試點管理辦法》、《商業銀行資本管理辦法（試行）》、《關於上市公
司建立獨立董事制度的指導意見》、《關於商業銀行發行優先股補充一級資本的指導意見》
及《上海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》等法律法規和規範性文件，以及《交通銀行股份有限公
司章程》（以下簡稱「《公司章程》」）、《交通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工作制度》的有關規
定，我們作為交通銀行的獨立董事，基於獨立判斷的立場，認真審閱了擬提交股東大會
審議的本次發行的相關議案，現就本次發行的相關事宜發表如下專項意見：

1、 本次發行符合相關法律法規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規定。本次發行完成後，募集資金在扣
除發行費用後將用於補充交通銀行其他一級資本。本次發行後，交通銀行資本實力
和資本結構將進一步提升和優化，有利於交通銀行的持續穩健發展，符合交通銀行
和全體股東的利益。

2、 一般情形下，本次發行的優先股股東無權出席任何股東大會會議，所持優先股股份
沒有表決權。但在出現法律法規及議案規定的特殊情形時，優先股股東有權出席股
東大會，與普通股股東分類表決，審議事項除須經出席會議的普通股股東（含表決權
�復的優先股股東）所持表決權的三分之二以上通過之外，還須經出席會議的優先股
股東（不含表決權�復的優先股股東）所持表決權的三分之二以上通過；當優先股股
東的表決權�復時，每一優先股股東有權按照議案的約定獲得一定比例的表決權，
並按照該等表決權比例，在股東大會上與普通股股東共同行使表決權。上述情形將
對原普通股股東的表決權產生一定影�，但優先股表決權�復的計算方法對原普通
股股東將保持公平合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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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 根據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規定和本次優先股發行方案，本次優先股發行後如
觸發強制轉股條件並進行轉股，將使交通銀行普通股股本相應增加，從而將對原普
通股股東的權益產生一定影�。

4、 本次優先股發行後，優先股股息的存在可能影�交通銀行歸屬於普通股股東的稅後
淨利潤，從而可能導致交通銀行對普通股股東分紅的減少。在保持目前資本經�效
率的前提下，交通銀行將募集資金用於支持各項主�業務產生的杠杆效應可進一步
提高交通銀行�業收入和淨利潤水平，實現合理的資本回報水平，支持各項業務的
健康、可持續發展。

5、 本次董事會會議的召集、召開及表決程序符合相關法律、法規、規範性文件和《公司
章程》的規定，會議決議合法、有效。根據《公司章程》，本次發行所涉及的方案須提
交交通銀行股東大會逐項審議表決，並應當由出席股東大會的股東（�括股東代理
人）所持表決權的三分之二以上通過，從程序上充分尊重和保護中小投資�的合法利
益。

綜上，本次發行符合交通銀行及全體股東的利益，不存在損害交通銀行及其股東利益的
情形。因此，交通銀行全體獨立董事同意本次發行的相關安排。

交通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：
彼得•諾蘭、陳志武、蔡耀君、于永順、李健、劉力

二零一五年三月二十六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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